附 件：

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项目类型及申报材料
     一、项目类型
（一）乡镇商贸中心

支持建设改造乡镇商贸中心（含大中型超市），完善冷藏、陈列、打包、结算、食品加工、线上线下购物等设施设备，提升市场环境、增加经营品类、丰富功能业态；支持乡镇商贸中心提供废旧家电回收、二手家电经销、维修等生活服务，配备货架、周转箱（框）、叉铲车以及消防、监控等废旧家电暂存、周转设施设备；加强数字赋能，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拓展消费新业态新场景。
（二）乡镇集贸（农贸）市场
支持建设改造乡镇集贸（农贸）市场，加强地面硬化、厅棚、水电、道路系统及消防设施、停车设施、服务设施改造升级，完善交易设施、冷藏冷冻、加工配送、电子结算、检验检测、安全监控等配套设施设备。
（三）县级物流配送中心

支持建设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心、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等，加强地面硬化、厅棚、给排水等设施改造升级，完善仓储、分拣、包装、装卸、运输、配送等设施设备，增强对乡镇和村的辐射能力；整合县域邮政、供销、快递、商贸等物流资源，发挥连锁商贸流通企业自建物流优势，开展日用消费品、农资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等物流快递共同配送服务，降低物流成本。
    （四）乡镇快递物流站点
支持建设改造乡镇物流快递站点（乡镇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完善仓储、分拣、包装、装卸、运输、配送等设施设备，增强对村的辐射能力。

    （五）农产品产地集配中心

支持在产地就近建设改造具有商品化处理和跨区域配送功能的农产品产地集配中心，配备产后清洗、加工、预冷、烘干、质检、分级、包装、冷藏等设备，提升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能力。 

（六）家电家具回收等服务网点

支持改造建设县域废旧家电家具回收、中转、集散站点（不含土建、房租），配备叉铲车、装载机、货架（托盘）、以及消防、监控等设施设备，有效提升县域再生资源集聚和中转能力；支持废旧家电回收企业配备再生资源回收车辆，推广“以车代库”等灵活流动回收模式，统一服务规范，延伸回收网络，实现废旧家电即收即走。
（七）农产品批发市场
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完善信息系统，构建视频监控、智能支付、交易溯源、计量管理、安全检测、价格监测等管理服务平台，实现市场数据融合、管理可视、业务可管、交易可控；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改造冷库和加工配送中心等设施。
（八）城区菜市场（农贸市场）
支持建设改造城区菜市场、农贸市场，加强地面硬化、厅棚、水电、道路系统及消防设施、停车设施、服务设施改造升级，支持数字化信息化建设，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完善交易设施、冷藏冷冻、加工配送、电子结算、检验检测、安全监控等配套设施设备。
（九）村级便民商店

支持电商、物流、连锁商贸流通企业、益农信息社运营商等通过特许加盟、联营联销、供应链下沉、数字化赋能等方式，新建改造村级连锁商店，完善货架、冷藏、生活缴费、复印、农资存放、电子结算、信息化平台等设施设备，为村民提供日用消费品、农资、电商、电信、金融、邮件快件代收代投、涉农信息服务等多样化服务，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保障农村居民就近便利消费和基本生活服务。
（十）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支持邮政、供销、电商、快递、交通、商贸流通等企业以村邮站、村级电商服务站、村内公共服务设施等为载体，建设改造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完善货架、生鲜冷藏、包装、条码扫描器、移动信息终端等设施设备，开展日用消费品、农资及快件接取送达服务。
二、企业（单位）项目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须按项目分别装订成册（带页码），顺序依次为封面（格式见附件1-1）、目录和相关材料，明细如下：
（一）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项目验收表 （格式见附件1-2）。
（二）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格式见附件1-3）。
（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企业信用查询报告。

（五）县域商业项目清单（格式见附件1-4）
（六）资金投入证明：项目资金投入明细表（格式见附件1-5），合同、发票、银行付款回单等复印件。合同签订时间、项目付款时间和发票开具时间均须在2024年7月31日之前。

（七）项目建设情况：包括项目基本情况，建设改造内容、面积、项目投资额、建设周期，以及项目的经济指标、社会效益、带动农民增收等情况。
（八）工程类项目的施工合同、竣工验收报告等；购置设备的名称、型号、数量、价格等。
（九）资金总投入200万元以上的项目需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具有二维码的项目投资专项审计报告。

（十）共同配送项目需提供合作协议等相关证明；冷库、预冷设备项目需提供相关检测报告；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项目需提供与政府部门签订的保供稳价协议等；废旧家电家具回收企业需提供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证明。
（十一）其它相关证明材料，如项目的照片等。
附件1-1
2024年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项目

申

                                                         报

                                                         材

                                                         料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申报单位：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1-2
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项目验收表 
项目申报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建成时间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企业法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项目类型
	

	投入总额 (万元)
	
	申请奖补金额（万元）
	
	新建 (  ) 改造 (  )

	验收类别
	验收内容
	验收结果
(是否合格)

	申报主体
	营业执照、信用报告等。
	

	设施设备
	项目施工合同、施工方案、竣工证明、工程验收报告等；相关设备的型号、数量、价格、合格证等。
	

	财务票据
	工程结算、设备采购等相关票据。
	

	实现功能
	符合《县域商业建设指南》相关要求。
	

	验收结论
	通过（  ）   不通过（   ）
	投入金额审核
(万元)
	

	
	验收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县级主管部门审核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主管部门审核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注：如由第三方机构开展验收的，由第三方机构人员签字或出具验收报告（审核报告）。
附件1-3
	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

	　
	
	
	

	项目申报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报单位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项目名称
	　
	申报依据
	　

	项目总投资额
或执行额
	万元
	申请财政资金
	万元

	项目所在地
	　
	项目责任人
	
	联系电话　
	

	项目申报单位承诺:                                                        

	 1.本单位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无严重失信行为。

	 2.申报的所有材料均依据相关项目申报要求,据实提供。

	 3.专项资金获批后将按规定使用。

	 4.如违背以上承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同意有关主管部门将相关失信信息记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如严重失信，同意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公开。        

	　
	
	
	
	项目申报责任人（签名）
	
	　

	　
	
	
	
	单位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附件1-4
县域商业项目清单
项目申报单位（盖章）：             
	序号
	项目
位置
	项目
名称
	支持
方向（项目类型）
	建设
类型（新建/改造）
	承办
企业（申报主体）
	总投资额
（万元）
	申请奖补

金额（万元）
	建设内容
	建设周期
	实现功能
	备注

	
	
	
	
	
	
	
	
	
	
	
	

	
	
	
	
	
	
	
	
	
	
	
	


附件1-5
	项目资金投入明细表

	项目申报单位（盖章）: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支出名称
	合同金额
	发票
	付款

	
	
	
	发票总额
	发票不含税金额（不含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
	发票号码
	记账凭证号
	付款金额
	记账凭证号

	
	
	
	
	
	
	*年*月**号凭证
	
	*年*月**号凭证

	
	
	
	
	
	
	
	
	

	
	
	
	
	
	
	
	
	

	
	
	
	
	
	
	
	
	

	
	
	
	
	
	
	
	
	

	
	
	
	
	
	
	
	
	

	
	
	
	
	
	
	
	
	

	
	
	
	
	
	
	
	
	

	
	
	
	
	
	
	
	
	

	
	
	
	
	
	
	
	
	

	
	
	合计：
	合计：
	合计：
	
	
	合计：
	


